[bookmark: _Hlk170305211]2024年度青岛市重大外资项目奖励
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169768275][bookmark: _Toc212622159]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69768276][bookmark: _Toc212622160]（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中央“稳外资”决策，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提高投资促进工作水平，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工作部署，青岛市商务局（以下简称市商务局）按照省、市“双招双引”工作要求，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破解青岛市外资项目“规模偏小、产业层次不高、区域分布不均”等问题。
2.项目主要内容
市商务局在延续《青岛市促进境外投资者来青投资奖励政策实施细则》（青商办字〔2022〕74号）的基础上，根据市委关于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意见和《青岛市促进经济加快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暨2023年“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政策清单（第二批）》（青政发〔2023〕4号）的要求实施青岛市重大外资项目奖励项目，项目依据《青岛市重大外资项目奖励政策实施细则》（青商办字〔2023〕25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政策对年实际到账外资5000万美元及以上的新设项目、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增资项目，按投向实际生产经营的外资使用金额的3%给予奖励，最高奖励1亿元人民币，市、区两级财政按2%:1%比例承担奖励资金，从而推动外资质量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助力青岛打造“海洋经济强市”。
3.项目实施情况
[bookmark: _Hlk210982854]2023年3月《青岛市重大外资项目奖励政策实施细则》出台后，市商务局根据细则内容开展申报审核相关工作。根据2023年12月《青岛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先进制造业等专项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青财企指〔2023〕138号），下达重大外资项目奖励8300万元，奖励资金依据项目所在区（市），拨付至对应区（市）的财政部门。市商务局于2024年11月陆续完成企业申报资料审核工作，并开始项目奖励资金发放工作。
4.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重大外资奖励项目共计申报5家外资企业，市级奖励资金均已拨付至区（市）财政部门，奖励金额达到当年企业投向实际生产经营的外资使用金额的2%，即3283.65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支出1837.47万元，预算执行率22.14%，其中具体项目内容详见表1。
表1 项目内容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区（市）
	项目奖励单位
	项目类别
	预算金额
	应拨付金额
	预算执行
	执行率

	1
	市南区
	无
	-
	1517
	-
	-
	-

	2
	西海岸新区
	青岛好享住投资有限公司
	增资项目
	-
	640
	    -   
	      -   

	3
	即墨区
	中电建（青岛）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项目
	-
	806.18
	    -   
	      -   

	4
	胶州市
	无
	-
	1250
	-
	-
	-

	5
	莱西市
	无
	-
	4016
	-
	-
	-

	6
	自贸片区
	青岛新润丰石油贸易有限公司
	增资项目
	　
	422.8
	422.8
	100%

	
	
	新奥新能（山东）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新设项目
	-
	704.67
	704.67
	100%

	7
	高新区
	阿斯利康制药（青岛）有限公司
	新设项目
	1517
	710
	710
	100%

	合计
	8300
	3283.65
	1837.47
	22.14%


[bookmark: _Toc169768277][bookmark: _Toc212622161]（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持续强化青岛市对优质外资大项目的虹吸效应，以《青岛市重大外资项目奖励政策实施细则》为核心，构建精准化、差异化鼓励政策体系，推动外资大项目加速集聚，实现利用外资“规模稳、结构优、质量高”的目标。引导外资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切实稳定利用外资规模、优化利用外资结构，为青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提供支撑。
2.年度目标
通过《青岛市重大外资项目奖励政策实施细则》的落地实施，年度内实现5家及以上奖励企业，奖励金额达到当年企业投向实际生产经营的外资使用金额的2%，被奖励企业符合政策合规率达100%，年度内新设立外资企业600余家，签约和落地的世界500强及世界领军企业项目20余个，奖励10月份前完成发放，被奖励企业对相关工作满意度达90%以上，政策叠加效应不断显现，进一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提升外资质量水平。
[bookmark: _Toc169768278][bookmark: _Toc212622162]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212622163]（一）评价目的、评价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通过对该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改进该项目管理的具体建议，及时、准确了解项目建设、资金保障等情况，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为下一步预算资金安排提供重要参考。
2.评价对象
主要从合理性、合规性和有效性三个维度对青岛市重大外资项目奖励项目进行评价。
3.评价范围
包括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等各方面内容。
[bookmark: _Toc169768279][bookmark: _Toc212622164][bookmark: _Toc169768280]（二）评价思路、评价重点、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1.评价思路
本次评价坚持绩效导向、客观公正、操作可行、主体分明、关注风险的思路，有针对性地梳理项目资料、核查项目操作的合规情况、评估项目实施质效，发现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合理化建议。
2.评价重点
（1）关注奖励资金预算编制情况。项目奖励金额与年度实际到账外资规模直接挂钩，但外资到账受国际经济环境、地方招商成效等不可控因素影响较大，导致财政预算难以精准测算。若年度实际符合条件的项目远超预算预期，可能挤占其他民生、基建等重点领域支出；若项目数量不足，又会造成预算资金闲置，降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2）关注项目资金使用规范性。《实施细则》中明确市、区（市）两级财政按2%:1%比例承担奖励资金，但未规定区（市）级财政财力不足时的统筹机制。若部分区（市）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如产业基础薄弱、税收增长缓慢，可能出现市级资金到位但区（市）级资金拖欠的情况，导致奖励政策兑现延迟，影响外资企业信心。
（3）关注项目退出机制缺失风险。《实施细则》聚焦项目落地与资金到账的短期奖励，但未明确政策到期后的调整逻辑，如当地区外资规模达标后是否降低奖励比例、产业结构优化后是否调整奖励范围。
3.评价指标体系
[bookmark: _Hlk168148591]指标体系由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29个三级指标构成，决策指标（15分）包含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三方面内容；过程指标（20分）包含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两方面内容；产出指标（30分）包含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性三方面内容；效益指标（35分）包含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四方面内容，具体绩效指标体系详见附件1。
4.评价标准
本次综合绩效评价总分值为100分，分为4个等级：得分在90（含）-100分为优；得分在80（含）-90分为良；得分在60（含）-80分为中；得分在0-60分为差。
[bookmark: _Toc169768281][bookmark: _Toc212622165]（三）评价组织实施与评价方法
1.评价组织实施
（1）评价准备阶段。评价组在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及资金安排后，制定评价实施方案，并征求市商务局意见，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实施方案。
（2）实施评价阶段。评价组通过进行现场调研，对项目实施及效益情况进行核实，整理分析后形成预打分，形成初步评价意见。
（3）撰写并报送评价报告阶段。评价组综合项目资料、项目调研结果及评价意见等撰写评价报告，并与市财政局沟通完善评价报告。
2.评价方法
一是与市商务局业务处室进行访谈；二是通过业务处室提供的资料开展调研，对项目实施、管理等情况进行现场实地查看。
[bookmark: _Toc212622166][bookmark: _Toc169768282]（四）评价局限性
本次评价紧密围绕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类项目特点，系统梳理并核实了项目立项、资金使用、实施管控及产出效益等环节的资料与数据。在此过程中，评价组着重关注了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及项目实施的可持续性，同时结合项目效益的实际达成情况，对项目进行了全面评价。鉴于个别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尚未竣工投用，或虽已投用但未满一年，故目前仅能就其短期效益作出评价，而难以对其未来使用效益进行精准预判。
[bookmark: _Toc169768283][bookmark: _Toc212622167]三、评价结论及分析
[bookmark: _Toc212622168][bookmark: _Toc212622169]（一）综合评价结论
该项目绩效评价得分85.5分（详见表2），评价结果为“良”。该项目立项遵循国家、省、市三级外资政策指引，纳入市商务局年度项目库进行统筹管理，立项材料与批复手续基本契合法定规范。绩效目标设定科学合理，绩效目标细化为可量化指标，与工作内容契合。但项目奖励分配测算对各区（市）项目实施情况摸底不准确，存在资金利用率不足风险。项目使用青岛市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预算资金足额拨付区（市）财政部门，资金使用合规，但区（市）级资金到位率仅为55.96%。项目管理制度完备，项目分工明确、职责清晰，档案资料完整齐全。项目所涵盖的两个子项目，均按照预算有序推进，并实现了数据共享。但存在奖励资金测算准确率偏低、部分奖励因政策冲突暂未发放、项目审核等工作较计划有所推迟等情况，导致预算执行偏差率较大。项目积极推动政策落地实施，有效提升了民生领域基础设施与服务能力，促进了就业扩容提质，外资企业经济效益持续释放，政策扶持与产业协同效应较为显著，企业满意度达88%。但监督检查制度存在条款不明晰、操作性不足等问题，需进一步细化完善。项目指标得分情况详见表2。
表2 项目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
	14.5
	96.67%

	过程
	20
	18.24
	91.2%

	产出
	30
	23.66
	78.87%

	效益
	35
	29.1
	83.14%

	合计
	100
	85.5
	85.5%


（二）指标分析
1.决策。指标权重共15分，得14.5分，得分率96.67%。
该项目立项严格遵循《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国发〔2023〕11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鲁政字〔2023〕179号）、山东省商务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重大外资项目奖励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鲁商字〔2022〕123号）及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青岛市促进经济加快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暨2023年“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政策清单（第二批）》的通知（青政发〔2023〕4号）文件要求，并纳入市商务局年度项目库进行统筹管理；项目实施内容经市商务局集体决策等必要流程，并与市财政局联合印发《实施细则》，立项程序规范严谨，立项所需材料及批复手续均符合法定要求。
市商务局依据各项目具体内容，统筹整合并科学设定绩效目标，进一步将其细化拆解为一系列清晰明确、可量化评估、便于操作衡量的绩效指标。所设定的绩效目标与实际开展的工作内容紧密关联、高度契合，项目预期达成的产出效益与实际效果均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项目预算编制经市商务局党组会研究讨论，预算资金安排与项目实际内容高度契合，但项目奖励分配测算环节，对各区（市）项目实施情况摸底不准确，未对各区（市）的奖励资金实际需求程度进行深度分析与评估，从而导致奖励资金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出现利用率不足的情况，如莱西市预算资金4500万元，但年度内却无项目奖励支出。
2.过程。指标权重共20分，得18.24分，得分率91.2%。
该项目依据预算申请使用青岛市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2023年12月市财政局提前下达2024年度专项资金预算指标，预算指标足额拨付，2024年12月市财政局根据市商务局提报的项目奖励资金清算函，清算拨付2024年度重大外资项目奖励资金。项目奖励资金直接拨付至区（市）财政部门，资金使用均按照《青岛市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项目预算批复执行。截至2024年12月31日，市级资金到位3283.65万元，到位率达100%；区（市）级资金到位918.74万元，到位率为55.96%。在资金拨付方面，已有2756.21万元拨付至相关企业。但仍有1446.18万元市级资金滞留于区（市）财政部门，尚未完成拨付；同时，区（市）级财政部门尚有723.09万元配套资金未到位。
市财政局、市商务局联合印发《青岛市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青岛市重大外资项目奖励政策实施细则》，清晰界定各级组织管理架构与责任分工，确保项目实施过程中管理制度的完备性与执行的有效性。市商务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循相关制度要求，明确划分职责，项目申请审批材料齐全，奖励资金公示信息内容完整。
3.产出。指标权重共30分，得23.66分，得分率78.87%。
该项目涵盖两个子项目，其中重大外资项目奖励，年初计划奖励符合条件企业5家以上，实际奖励企业5家，完成率达100%。项目严格按照预算批复内容有序推进，同时，通过发送征询函的方式，全面收集了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管局、青岛市税务局以及青岛市外汇管理局等8家单位的相关数据信息，实现了数据信息共享。
经对各企业投资项目财务及业务档案资料进行现场审阅，并核查青岛海晖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青岛市重大外资项目专项审核报告》，市级核定奖励金额3283.65万元，年初计划奖励金额8300万元，经计算奖励资金测算准确率为39.56%。其中，针对重大外资项目奖励，通过现场核查企业财务支出凭证及实地走访查看，确认已到位资金均切实用于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合规领域。
市商务局于2024年11月25日完成5项重大外资项目奖励的审核工作，较原定于当年度10月底前完成的计划推迟了1个月。2024年11月26日完成各职能部门对奖励项目的意见征询，并在汇总整理业务资料后，于2024年12月6日完成重大外资项目奖励资金的公示工作后，经市商务局上会确定后，及时向市财政局报送资金申请。
4.效益。指标权重共35分，得29.1分，得分率83.14%。
该项目实施对推动《青岛市促进经济加快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政策落地成效显著，发挥了积极的政策杠杆作用。项目实施以来，医药制造、绿色能源、燃气供应及旅游住宿等民生配套领域有效提升，基础设施与服务能力有所增强。同时，根据受奖励企业社保缴费记录统计，2024年度平均就业人数达52人，较2023年度（29人）增长79.31%，远超青岛市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5.26%的同比增长率，该项目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就业扩容提质，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该项目实施以来，外资企业经济效益持续释放，政策扶持与产业协同效应较为明显。如，阿斯利康制药（青岛）有限公司实际到账外资35500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阿斯利康吸入气雾剂生产供应基地项目建设，其吸入气雾剂项目带动本地20家单位协同合作，精准对接生物医药领域外商投资加速落地政策。中电建（青岛）新能源有限公司实际到账外资40309.25万元，主要用于中电建青岛即墨海上光伏项目建设，其海上光伏项目推动7家本地企业深度协作，全面契合绿色电力消费促进政策导向。
经核查企业工商经营信息、审阅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等资料，并实地考察企业经营状况，所有受奖励企业均保持持续稳定经营态势。市商务局依托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报告）等系统，对企业经营情况实施动态跟踪，同时在《实施细则》中明确构建了监督检查制度。但现行制度内容尚不够明晰，部分条款操作性有待增强，如“定期掌握受奖励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未明确具体频次和检查形式，要求较为宽泛，且缺乏过程性处置细则，需进一步细化完善以增强监管实效。此外，市商务局出台的《实施细则》虽设定一年实施期，但已规划根据产业规划动态调整奖励重点领域，并拟建立奖励比例与外资规模联动机制，政策灵活性较强、动态优化机制较为完善，有助于持续提升外资利用效能。
评价组针对项目申报流程、审核时效、资金拨付、营商环境以及总体情况等方面，对5家受奖励企业的负责人开展了满意度调查，满意度为88%。
[bookmark: _Toc169768284][bookmark: _Toc212622170][bookmark: _Hlk210984345]四、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作为市商务局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在招引质效、结构优化及存量企业培育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为青岛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bookmark: _Toc169768285]一是外资招引质效提升。高水平开展国际招商，借助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等活动签约外资项目42个，总投资39.2亿美元。阿斯利康、威立雅等15个世界500强项目落地，山港托克、意才基金等21个世界500强项目到账5.7亿美元，占比总量32.9%。
二是外资结构不断调优。2024年全市新设高技术产业外资企业利用外资9.1亿美元，占比52.3%，较2023年同期提高15.1个百分点。强化与日韩、新加坡、欧美等重点国家（地区）跨国企业投资合作，欧美到账外资3.5亿美元，占比20%；日韩到账外资1.15亿美元，占比6.6%；新加坡到账外资0.83亿美元，占比4.8%。
三是存量企业发展稳定。2024年全市存量外资企业近8000家，占比全省近40%；实现营收6127亿元，增长0.8%。海克斯康、益海嘉里等青岛市产业链重点企业，日本东洋、韩国三和电子、德国欧科林格、美国昌信机电等一批制造业外资企业增资扩产。青岛市42家外资企业增资到账6.4亿美元，占比总量37%。
[bookmark: _Toc212622171][bookmark: _Hlk214539262]五、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12622172][bookmark: _Hlk171463153]（一）项目引导效果需进一步提升
项目政策引导不足，政策粘性有待提升。根据商务部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在市“双招双引”工作部署、重大外资项目奖励等多方面政策实施以来，在引导能源贸易领域产业发展方面整体成效较好。但在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领域，奖励引导的撬动作用略显不足。同时，现行政策着重对短期内实现的外资到账等成果予以奖励，对于项目投资形式、固定资产份额实现比例等方面未作出清晰、明确的规定，难以有效引导外资企业开展持续性投资，政策粘性有所欠缺，无法充分激发外资企业长期投资的热情与积极性。
[bookmark: _Toc169768287][bookmark: _Toc212622173][bookmark: _Toc169768286]（二）项目预算管理需进一步优化
[bookmark: _Hlk170220714]在预算编制环节，项目资金分配工作仅通过各区（市）商务部门自行上报形式进行项目资金测算，缺乏对各区（市）项目招引成效、项目规模等关键要素的深度剖析与精准评估。
[bookmark: _Toc212622174][bookmark: _Hlk169767958][bookmark: _Hlk170220785]（三）资金保障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bookmark: _Hlk170220796]一是区（市）资金保障不到位。市商务局现行的《实施细则》中明确“市、区两级财政按2%:1%比例承担奖励资金”，根据现场评价情况来看，个别区（市）由于财政财力不足，区（市）级资金到位情况不佳，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项目已到位区（市）级资金918.74万元，区（市）级资金到位率55.96%，出现市级资金到位但区级资金无法保障到位的情况，导致整体项目奖励资金兑现延迟。
二是资金拨付模式有待优化。2024年度市级资金采用提前下达的方式予以保障，年中依据项目实际执行进度进行清算。即墨区、西海岸新区存在未将已到位的市级奖励资金及时拨付受奖励企业的情况，影响了市级财政资金的整体效能。
[bookmark: _Toc212622175]（四）监督检查制度需进一步健全
一是制度条款内容有待完善。市商务局现行的《实施细则》虽已初步构建起监督检查制度框架，但该制度仍需进一步细化与明确。如“定期掌握受奖励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条款，未明确具体的检查频次，导致工作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时间指引，难以保证监督的连续性和规律性。同时，对于检查形式的选择，如实地考察、书面报告审查或数据统计分析等方式，未作出清晰规定，导致实际操作中缺乏统一标准与规范，易引发执行偏差，影响监督效能。
[bookmark: _Hlk170220815]二是制度过程性处置细则有待健全。市商务局现行的《实施细则》中，针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企业问题，未明确规定具体的纠正与处理措施。导致监督检查工作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影响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bookmark: _Toc169768291][bookmark: _Toc212622176]六、相关建议
[bookmark: _Toc212622177][bookmark: _Toc169768293][bookmark: _Hlk170221020][bookmark: _Hlk169972466][bookmark: _Toc169768292][bookmark: _Hlk169972460]（一）加强政策实施的精准性与持续性
现行重大外资项目奖励政策在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引导作用不明显，且侧重短期外资到账成果，对项目投资形式、固定资产份额实现占比等方面规定模糊。应深入开展产业调研，争取引进更多绿色能源领域、生物医药领域等优质项目。同时，明确项目投资形式和固定资产份额实现占比等具体要求，引导外资企业开展长期、持续性投资，激发外资企业长期投资热情与积极性。
[bookmark: _Toc212622178]（二）提高资金分配的准确性
[bookmark: _Hlk170221028]在预算编制环节，市商务局需组织各区（市）商务部门对年度内项目招引成效、项目规模、产业需求等关键要素进行深入调研和精准评估。综合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产业带动效应等因素，为每个项目设定合理的资金需求值域。通过科学的方法，保障预算编制基于项目的实际需求，提高资金分配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bookmark: _Toc212622179]（三）优化资金保障管理模式
[bookmark: _Hlk170221052]一是落实资金保障责任。针对个别区（市）资金保障不到位的问题，尽快落实资金保障的主体责任，由区（市）级财政、商务部门及时将奖励资金拨付至企业，缓解企业投资经营方面的资金压力。
二是优化资金拨付模式。将预算资金指标直接下达至市商务局，由市商务局直接拨付至企业，确保项目奖励及时兑现，提高市级财政资金的整体效能。
[bookmark: _Toc169768296][bookmark: _Toc212622180][bookmark: _Hlk169972480]（四）健全监督检查制度指导内容
[bookmark: _Hlk170221089][bookmark: _GoBack]对市商务局现行《实施细则》中监督检查制度条款进行全面细化。明确“定期掌握受奖励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的具体检查频次，如规定每季度进行一次实地检查，每月收集一次企业生产经营数据等。对于检查形式，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和需求，制定详细的选择标准和操作规范。如对于大型产业项目，采用实地考察与数据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小型服务项目，可通过书面报告审查和定期电话沟通等方式进行监督。确保监督检查工作有章可循、统一规范，通过明确处置细则，增强监督检查工作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确保制度执行到位，提高监督效能。
2

